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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乐裕 1 号终身寿险（万能型）》产品说明书 

风险提示 

本产品为万能型保险，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

的。本产品提供灵活交费方式，若投保人停止交费，本合同可能会效力

中止，并影响保单账户价值的累积，本公司在效力中止期间不承担保险

责任。 

本产品说明书仅针对《泰康乐裕 1 号终身寿险（万能型）》。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
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在保险单上签章的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公司，“本产品”
指我们提供的《泰康乐裕 1 号终身寿险（万能型）》产品，“本合同”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泰康
乐裕 1 号终身寿险（万能型）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指本合同的被保险人。 

为方便您了解和购买本产品，请您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 

一、 产品基本特征 

（一）投保范围 

本产品接受的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范围须符合投保当时我们的规定。 

（二）保险期间 

本产品的保险期间为被保险人终身，自本合同生效日零时起至被保险人身故时止，保险期间在保险
单上载明。 

（三）交费方式 

本产品的保险费分为转入保险费、趸交保险费和追加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保险费计入保单账
户价值。 

转入保险费：转入保险费指按保险单上载明的其他保险合同约定转入的保险金及保单红利（如果
有），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趸交保险费：本合同的趸交保险费由您在投保时一次性支付，支付金额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
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追加保险费：经我们同意，您在犹豫期后可以向我们支付追加保险费。 

特别注意事项：趸交保险费和每笔追加保险费的金额须符合我们的约定。同时，趸交保险费或者追
加保险费后，本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不得高于我们的约定。 

（四）保单利益及保险责任 

1.基本保险金额 

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等于您转入保险费、趸交保险费及追加保险费之和，减去您累计申请保单账
户价值部分领取的金额。 

2.有效保险金额 

本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为下列两者中的较大者： 

（1）保单账户价值； 

（2）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一定比例，该比例的取值约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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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年龄 对应比例 

0-17 周岁 100% 

18-40 周岁 160% 

41-60 周岁 140% 

61 周岁及以上 120% 
 

3.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限制 

为未成年人投保的人身保险，在被保险人成年之前，因被保险人身故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国

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身故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约定也不得超过前述限额。 

4.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身故保险金的金额为： 

给付条件 身故保险金金额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身故或者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自
本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 180 日后身故 

被保险人身故之日本合同的有效保
险金额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自本合同生效（或最后复
效）之日起 180 日内身故 

被保险人身故之日本合同的保单账
户价值与基本保险金额的较大者 

 

案例说明请见本产品说明书“利益演示”。 

（五）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
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 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 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投保人本人
外）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除本条款“责任免除”外，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如“效力中止与恢复”、“年
龄性别错误的处理”及其他以黑体字体显示的内容。 

（六）运作原理 

万能型保险产品的费用收取高度透明，费用的收取金额及收取时间在合同中载明。 

保险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计入保单账户。保单账户按公布的结算利率定期结算。结算周期一般为一
个月。实际结算利率由保险公司根据万能单独账户资产的实际投资状况确定，但每个保单年度的实
际结算利率不会低于最低保证利率。 

万能型保险产品通常提供一项或多项保障责任，各项保单利益均与保单账户价值相关。 

投保人可以通过部分领取或解除合同取得保单账户价值，但一般要收取相应的费用。 

我们拥有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资金运作，专业化的理念和技术，为追求资金运作安全创造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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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我们将每月公布一次结算利率，您可通过泰康人寿（www.taikanglife.com）、全国统一客户
服务电话（95522）了解过往的结算利率，也可以直接至各分支机构客户服务中心柜台查询当月的
保单账户价值。同时，每个保单年度，您还会收到保单账户价值年度报告书，充分详尽了解保单账
户价值变化。 

（七）主要投资策略 

1.资金运用 

我们为万能型保险产品设立了专属账户，该账户是我们为履行万能险保险责任，依法设立的专用账
户。该账户由我们委托的投资管理人进行专门的管理。 

2.目标 

我们以积极稳健的账户长期配置策略，满足万能型产品的资金安全要求与最低保证利率约定；在保
障账户流动性要求的良好管理与匹配的基础上，争取适合账户和资本市场环境的回报，为客户提供
长期稳健增值服务。 

3.策略 

在遵守保险资金运用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基本政策的前提下，本账户投资管理人对宏观经济和资本
市场发展趋势进行持续、深入的动态分析与把握，在账户风险承受能力的范围内，依据各投资品种
的风险收益特征和流动性情况，合理配置账户资金，追求组合风险分散和优化收益，以达成账户价
值长期稳定增长的目标。 

二、 保单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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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单账户与保单账户价值 

我们于本合同生效日设立保单账户，用于记录本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保单账户价值随着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保险费、保单账户利息及持续奖金计入
保单账户而增加；随着保障成本的收取、保单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而减少。 

在每一保单年度，我们将向您提供一份保单年度报告，告知您保单账户价值的具体状况。 

2.结算利率与保单账户利息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保单账户价值每月结算一次。保单账户结算日为每月 1 日。 

我们在每月月初确定上个月的结算利率，并自每月结算日起 6 个工作日内公布。 

我们在每月结算日零时结算保单账户利息。保单账户价值根据本合同上个月的实际经过天数，按我
们本月公布的结算利率进行累积。如果本合同终止，我们将在本合同终止日结算保单账户价值。保
单账户价值根据本合同在终止日所在月的实际经过天数，按本合同约定的最低保证利率进行累积。 

3.保单账户最低保证利率 

最低保证利率指保单账户价值的最低年结算利率。本合同保单账户的最低保证利率为 1.5%，每个
保单年度的实际结算利率不会低于最低保证利率。 

我们将在每个保单年度期满日后的首个结算日零时，根据最低保证利率计算保单账户最低保证价
值。如果保单账户价值低于保单账户最低保证价值，我们将保单账户价值调升至保单账户最低保证
价值。 

4.持续奖金 

自第 6 个保单年度起，若本合同于每个保单年度末有效，我们将向您发放持续奖金。 

第 6个保单年度末的持续奖金金额为前 6个保单年度转入保险费之和的 1%,第 7个及之后每个保单
年度末的持续奖金金额为该保单年度转入保险费的 1%。 

持续奖金直接计入您的保单账户，不以现金形式发放。 

5.保障成本 

我们对本合同承担的保险责任收取保障成本。保障成本按月收取，在本合同生效日及每月的月生效
对应日从保单账户中扣除。 

本合同在每个保单月度的保障成本根据被保险人的性别、年龄和风险保险金额确定。 

自本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 180 日内，我们不收取保障成本。 

风险保险金额指收取保障成本时本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减去保单账户价值后的数额。 

6.初始费用 

对于转入保险费，我们按转入保险费的 1%收取初始费用。 

对于趸交保险费，我们按趸交保险费的 3%收取初始费用。 

对于追加保险费，我们按追加保险费的 3%收取初始费用。 

7.退保费用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本合同或者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时，我们将收取退保费用。 

退保费用为我们收到您解除本合同申请书之日的保单账户价值或者您申请部分领取的保单账户价
值的一定比例，具体收取标准见下表： 

保单年度 
第 1 保单
年度 

第 2 保单
年度 

第 3 保单
年度 

第 4 保单
年度 

第 5 保单
年度 

第 6 及以后各
保单年度 

退保费用比例 3% 2% 1%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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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部分领取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在犹豫期后可以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但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2） 每次申请部分领取的金额及领取后的保单账户价值余额不得低于我们约定的最低金额； 

（3） 如果部分领取后的保单账户价值余额低于我们约定的最低金额，您只能书面申请解除本合
同，不能申请部分领取。 

 

三、 犹豫期及退保 

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
1
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 

（1）如果您在犹豫期内要求解除本合同，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
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通知书时，本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
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我们将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2）如果您在犹豫期后要求解除本合同，您须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向我们提供保险合同和您
的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时起，本合同终止。您在犹豫期后解除本合同
的，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您在犹豫期后解
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们退还的那
部分金额。本合同的现金价值等于保单账户价值扣除相应的退保费用后的余额。退保费用请见本产
品说明书“保单账户”。 

四、 利益演示 

被保险人为 40 周岁男性，投保人为其投保《泰康乐裕 1 号终身寿险（万能型）》，趸交保险费 5 万
元。 

利益演示表： 

 

  

                                                           
1
签收本合同之日的起算时间具体为签收本合同之日的 2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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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保

单 

年

度 

被保

险人

年度

末年

龄 

当年度保险费 

累计 

保险

费 

初始

费用 

当年度初

进入万能

保单账户

的价值 

当年

度末

持续

奖金 

保障成本 
当年度末

申请部分

领取的金

额 

当年度末保单账户价值 当年度末身故给付金额 当年度末现金价值 

转入保

险费 

趸交保

险费 

追加保

险费 

最低保

证利益

演示 

万能结

息利益

演示 

最低保证利

益演示 

万能结息

利益演示 

最低保证利

益演示 

万能结息

利益演示 

最低保证

利益演示 

万能结息

利益演示 

1 41 0 50000 0 50000 1500 48500 0 20 20 0 49207 49934 80000 80000 47731 48436 

2 42 0 0 0 50000 0 0 0 29 28 0 49916 51404 70000 70000 48918 50376 

3 43 0 0 0 50000 0 0 0 30 28 0 50634 52917 70000 70000 50128 52388 

4 44 0 0 0 50000 0 0 0 32 28 0 51362 54476 70000 70000 50848 53931 

5 45 0 0 0 50000 0 0 0 33 28 0 52099 56082 70000 70000 51578 55521 

6 46 0 0 0 50000 0 0 0 35 27 0 52845 57737 70000 70000 52845 57737 

7 47 0 0 0 50000 0 0 0 36 26 0 53601 59442 70000 70000 53601 59442 

8 48 0 0 0 50000 0 0 0 37 24 0 54367 61201 70000 70000 54367 61201 

9 49 0 0 0 50000 0 0 0 39 22 0 55144 63015 70000 70000 55144 63015 

10 50 0 0 0 50000 0 0 0 40 19 0 55930 64886 70000 70000 55930 64886 

20 60 0 0 0 50000 0 0 0 37 0 0 64459 87163 70000 87163 64459 87163 

30 70 0 0 0 50000 0 0 0 0 0 0 74767 117140 74767 117140 74767 117140 

40 80 0 0 0 50000 0 0 0 0 0 0 86770 157426 86770 157426 86770 157426 

50 90 0 0 0 50000 0 0 0 0 0 0 100700 211567 100700 211567 100700 211567 

60 100 0 0 0 50000 0 0 0 0 0 0 116866 284328 116866 284328 116866 284328 

65 105 0 0 0 50000 0 0 0 0 0 0 125898 329615 125898 329615 125898 329615 

 

 

  



泰康乐裕 1 号终身寿险（万能型）产品说明书 

 7 

注： 

1．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
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万能结息利益演示水平； 

2．以上利益演示中，用于“最低保证利益演示”的假设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1.5%；用于“万能结息利益演示”的假设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3.0%； 

3．身故给付指本合同保险责任中的身故保险金； 

4．若您申请部分领取，我们向您给付您申请部分领取的金额扣除退保费用后的余额。您申请部分领取的金额须符合我们的约定，若部分领取后的
保单账户价值余额低于我们约定的最低金额，您只能书面申请解除本合同，不能申请部分领取。 

 

本资料仅供参考，具体内容以《泰康乐裕 1 号终身寿险（万能型）条款》为准。 

 


